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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
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①

　黄宗智

　　摘要：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是在于资本—劳动双

密集化的小规模畜 禽 鱼 饲 养 和 菜 果 种 植 家 庭 农 场。中 国 的 食 品 消 费 正 从 原 来 的

８∶１∶１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４∶３∶３型转化。它促进了农

业结构的相应转型。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比大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时代农业，包

括绿色农业，因为它需要的是密集的、多种小量的手工劳动，不允许简单的规模

经济效益，更多依赖的是范围经济效益。同时，它也更适合于中国高人口压力的

实际。

但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横

向一体化。合作组织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为了把小农场和规模加工与销售整合

起来而自发性兴起的。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

企业，把它们认作 纵 向 一 体 化 的 第 一 选 择。今 天，中 国 农 业 正 面 临 一 个 十 字 路

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

关键词：食品消费　资本—劳动双密集化　园艺业　范围经济效益　纵向一

体化　不同最佳规模　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

中国农业从哪 里 来，将 往 哪 里 去？未 来 是 不 是 必 定 属 于 美 国 式 的 大 规 模 农

场，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

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那么出路又何在？

本文从近三十年的食品消费转型出发，论证畜禽鱼和菜果市场需求的扩展，

以及相应的新型农业的兴起，虽然仍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但是是资本和劳动双

密集化的农业。本文认为，如此的新时代小规模农场具有一定经济上的优越性。

毋庸说，也远比大农场适合中国实际。

但是，如此的农业虽然并不需要依赖 “横向一体化”（即大农场）及其规模

经济效益，它仍然需要 “纵向一体化”来整合生产、加工和销售。到目前为止，

政府主要凭借扶持 “龙头企业”公司来推进如此的一体化。这些龙头企业所依赖

① 感谢崔之元、周其仁的点评，白凯的详细阅读，以及李放春、高瑾、王海侠同学和王

秀华同学所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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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植单位虽然主要仍然是小家庭农场，但它们无疑是资本主义型的企业。近年

来它们获得政府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虽然如此，在同一期间我们仍然看到相当

程度的 “另类”合作组织的自发性发展。这是比较意外的现象。此外，政府组织

的专业市场也起了比较大的 “带动”纵向一体化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式龙头企业

和比较 “社会化”的合作组织与公共专业市场两种大趋势之前，中国农业正面临

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的去向将取决于一些尚未确定的抉择。在我看来，像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样的口号到底具不具有实质内涵尚是个未知数。

迄今为止，集中研究新时代的小农业以及其纵向一体化中的不同道路的学术

著作还比较少见。本文将于行文中提到以往的有关研究。

消费需求与农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民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彭玉生教授和我做

了一些详细的计算和估计，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间，肉食消费

增加了约三分之一，而这个变化在不同程度上跨越不同阶层，从都市精英到农村

人民。我们把当前城镇中、高层４０％人的消费型作 为 变 化 的 大 略 的 终 止 点，估

计肉食消费在趋向水平线之前将会再增高４４％。鱼和其他水产品的 消 费 则 在 同

期间上升 了 一 倍；根 据 同 样 的 方 法，我 们 估 计 将 会 再 增 加９０％。水 果 消 费 在

１９９０到２００５年间上升了一倍，今后应会再上升１０７％才趋向水平线。奶、蛋消

费则上升了约三到四倍，并将继续上升 （奶１５９％，蛋５５％）。至于蔬菜，在量

的上升之上，近几年更在品种和质量方面有显著的上升。伴之而来的是粮食消费

的下降，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间下降共约三分之 一，并 将 继 续 下 降 约 一 半 （黄 宗 智、

彭玉生，２００７）。

我们如果用极其简单的表述来解释，那么旧中国的８∶１∶１食品消费结构，

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 （并由此形成的 “主食”与 “副食”之分的概

念），已在快速转化为４∶３∶３型，即四成粮食、三成畜禽鱼 （以及蛋、奶）、三

成蔬果①。在新的消费型下，“主”、“副”食 之 分 已 经 不 再 具 有 太 大 的 意 义。这

① 这是个非常粗略的表述，目前更 接 近５∶２∶３比 例。现 有 统 计 材 料 不 允 许 精 确 的 计

算。若以产值计算，数据是按农、林、牧、渔 指 标 划 分 的，可 以 说 明 肉—鱼 增 加，但 不 能 说

明蔬菜的变化。若以播种面积 计 算，则 可 以 说 明 蔬 菜 的 上 升，但 不 足 以 说 明 肉 类 的 变 化。若

以卡路里计算，则不能反映食物 消 费 结 构 的 转 型。目 前 最 简 洁 的 办 法 也 许 是 像 表１那 样 用 重

量计算，并考虑 到 菜—果 在 购 买 的 重 量 中，真 正 食 用 的 比 例 比 较 低，肉 类 次 之，粮 食 最 高，

由此得出以上的概括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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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国人均按年食品消费水平上升空间估计 （２００５年资料）

全国人均 农村人均 城镇人均
城镇中、上层

４０％人均

距城镇人均

上升空间

距中、上层

４０％上升空间

水产 ８．２１　 ４．９４　 １２．５５　 １５．６２　 ５３％ ９０％

肉类 ２５．９５　 ２０．７６　 ３２．８３　 ３７．３２　 ２７％ ４４％

猪肉 １７．５７　 １５．６２　 ２０．１５　 ２２．１６　 １５％ ２６％

牛羊肉 ２．４３　 １．４７　 ３．７１　 ４．２４　 ５２％ ７４％

家禽 ５．９５　 ３．６７　 ８．９７　 １０．９２　 ５１％ ８４％

蛋及制品 ７．１６　 ４．７１　 １０．４０　 １１．０６　 ４５％ ５５％

奶及制品 ９．３４　 ２．８６　 １７．９２　 ２４．２３　 ９２％ １５９％

粮食 １５２．１４　 ２０８．８５　 ７６．９８　 ７３．９７ －４９％ －５１％

食用植物油 ４．９０　 ９．２５　 ９．１３　 ６．７７　 ３７％ ３５％

瓜果 ３４．１７　 １７．１８　 ５６．６９　 ７０．６２　 ６６％ １０７％

蔬菜 １０９．２９　 １０２．２８　 １１８．５８　 １２４．６４　 ９％ １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表１０－１３、表１０－２９。

注：出于储藏运输等问题，蔬菜产量中的相当 部 分 一 般 不 会 被 人 （直 接）消 费。２００５年

的总产量中只有约２６％被人们食用。

个转型过程已经进入中、晚期，如果人民收入继续上升 （我们估计会比过去三十

年的上升率要低），那么，整个过程应该在２０１５到２０２５年间结束。（黄宗智、彭

玉生，２００７：５１０，图五）这样，中国的食品消费型将会更接近一般发达国家。

满足新需求：畜禽鱼饲养与菜果种植

如此的食品消费以及市场需求转型，促进了农业生产领域发生显著的变化，

而生产转型同时也是消费转型之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最大的变化在于畜禽鱼的

养殖以及菜果的种植 （园艺业），都上升了约四五倍。肉类 （猪、牛、羊肉）产

量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２千万吨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２千万吨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

１７８；２００７：４６２）。水果 的 种 植 面 积 则 从１９８５年 的０．４１亿 亩 增 加 到２００５年 的

１．５７亿亩，蔬菜在同时期从０．７１亿亩扩大到２．６０亿亩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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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２００７：４６１）。粮食种植面积则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７．６亿亩减少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６

亿亩，其中越 来 越 多 用 于 饲 料 而 不 是 人 们 食 用 （《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１９８３：１５４；

２００７：４６１）。这是消费转型底下的农业结构变化。

新时代小农业的经济逻辑

上述变化尽管极其激剧，但小规模家庭农场作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实际则延续

没变。部分原因当然是承包责任制下一村一村地按人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制度。正

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下，责任制同时也为农村

人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偏向新古典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虽然一再提倡土地私

有化和自由流通 （例见吴敬琏，２００５：尤其是第三章；亦见吴敬琏，２００２；党国

英，２００７；Ｆｅｄｅｒ，Ｌａ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ｏ，１９９０），但至今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决维

持土地承包制度。这样，使用权属于农村一家一户，所有权属于村庄集体，但国

家则保留征用土地的特权。毋庸说，这是小规模农场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

因之一。

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观察其经济活力的根源。从西方的标准来看，这些是不

合理的极小规模的农场———劳均播种面积才１．１６７英亩 （ａｃｒｅ），户均不到２．５英

亩 ［即１公顷 （ｈｅｃｔａｒｅ）———黄宗智，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ａ）：４７２～４７３］。而英国１８世

纪农业革命的时候每个农场平均１００英亩；美国今天的家庭农场亦同。诚然，中

国有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

农村人民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之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达到具备规模

经济效益的农场 （无论家庭型还是公司型）。他们认为，只有那样才可能提高农

业劳动的生产率和收入。在那之前，农村人民只可能陷于农业劳动的低价值。也

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应该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与美国以及大部分西方国

家一样。

这里的核心概念，规模经济效益，其实不仅来自 “右”派的亚当·斯密传统

［例如他关于针对规模生产的分析———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６ （１７７５～１７７６），ｖ．１：８～９］，

也来自 “左”派的古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它其实是中国农业集体化中的一

个核心信念，在把合作社扩大到人民公社的运动中尤其显著。当时，越大越好变

成了教条；工厂式的农业组织，配合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成为一种基本信念。

规模效益被视作现代化生产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对农业和中国具有很深了解的韩

丁，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Ｈｉｎｔｏｎ，１９８３）。

但这样的观点其实来自对中国农业历史的基本误解。在人口对土地的与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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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压力下，中国农业近六个世纪的最基本特征，便是要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

收越来越多的劳动 力。当 时 的 技 术 条 件 允 许 有 限 的 相 应 单 位 土 地 劳 动 投 入 增 加

（尤其是复种率的提高，例如冬小麦的种植），而成比例地增加产出，并在进一步

的资本投入的伴随下 （例如，豆饼肥料的使用），避免边际报酬的递减 （在极个

别的例子下，甚或做到超比例的发展）。但是，人口压力的现实迟早会使恰亚诺

夫所指出的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凸现：作为一个既是生产又是消费的单位，并且

是具有既定的劳动力的单位，一个家庭农场可以在高度的人口压力下被逼为生存

（消费）需要而一再提高其劳动投入，即便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远低于劳动的市场

价格的水平。这是因为一个家庭农场，与依赖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不

能够按需要而调整其既定的劳动力来达到劳动与土地的最佳配置 （而一个资本主

义企业则会在边际产出低于边际劳动投入的市场价格时停止再投入劳动）。只要

边际产出仍然有助于家庭的生存，一个家庭农场便会继续投入更多的劳动，在逻

辑上一直到 其 边 际 产 出 相 当 于 零 ［恰 亚 诺 夫，１９２５；黄 宗 智，２００４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Ｌｉｐｔｏｎ，１９６８］。①

正因为如此，家庭 农 场 在 历 史 上 能 够 比 依 靠 雇 用 劳 动 力 和 为 利 润 而 生 产 的

“经营式农场”更具 竞 争 力，在 华 北 和 长 江 三 角 洲 等 地 区 压 倒 经 营 式 农 场。在

１９３０年代的华北平原，经营式农场只占耕地面积的不到１０％，尽管仅按劳动生

产率来看，它们每个劳动力的产出 （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家庭农场。这里的逻辑

是家庭农场能够比经营式农场肩负较低的劳动报酬，因此也能肩负较高的地租，

也就是说，较高的地价。同时，它可以依赖打短工来维持自家农场的生计 （打短

工其实是土地改革对 “贫农”范畴的一个关键定义）。因此，它比经营式农场更

具顽强的生命力。［黄宗智，２００４ （１９８６）：７８～８１、２０４～２０８］在长江三角洲，

家庭农场比经营式农场的优越竞争力更加显著。这里高度商品化的棉花与丝绸经

济允许比华北更高 的 （我 称 之 为） “生 产 家 庭 化 （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由儿童、老人和妇女来吸收大量的棉纺和缫丝劳动，其报酬只达到粮食种植的三

分之一到一半 ［黄宗智，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８４～８６；黄 宗 智，２００７ （２００２）：２３９］。

结果再次是家庭农场可以比经营式农场支撑更高的地租。明清之际，正如 《沈氏

农书》所详细证明，雇工的经营式农业的纯收益已经比不上家庭农场，当时只达

到大致相当于出租地主的纯收益。为此，经营式农业日益衰落，在２０世纪之前

便早已 绝 迹 ［《沈 氏 农 书》，１９３６ （１６４０前 后）；黄 宗 智，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６４～

① 亦见作者关于舒尔茨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ｕｌｔｚ）坚 持 “传 统 农 业”中 不 可 能 有 过 剩 劳 动 力

误识的讨论 （黄宗智，２００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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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如此的历史背景乃是１９６０年代的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时的资本密集

化 （主要是机械化）所起主要作用，其实并不是节省了劳动力，而是促进了进一

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所起的作用是促使复种指数进一步提高，扩大在同一块

耕地上种植第二、第三茬的比例。在长江三角洲，１９６０年 代 后 期 的 机 耕 所 带 来

的是一年三茬的普及，在早稻之后种晚稻，然后冬小麦。拖拉机的运用使在８月

１０日之前的十天之内完成 “双抢” （早稻抢收、晚稻抢插）成为可能，使１１月

１０日之前完成 “三秋”（秋收、秋耕、秋播），以及５月２５日之前完成冬小麦收

割和早稻插秧成为可能。此前，该地所种主要是单季稻和冬小麦。此后，变成几

乎全是在冬小麦之前种双季稻。当时的口号是 “消灭单季稻”，也就是说，农业

一仍其旧地 “过密化”（即 在 劳 动 密 集 化 之 下 的 边 际 报 酬 递 减，每 加 一 茬 所 得，

相对于其劳动和肥料的投入来说，要低于原来一茬）。 ［黄 宗 智，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

２２５］

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在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下，长时期的过密化方才显

示了倒转的可能。第 一 是 人 口 生 育 率，从１９７０年 代 开 始 积 极 实 施 的 生 育 政 策，

到了１９９０年代终于体现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下降。第二是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的

快速城镇化，每年增加约１％，以及骇世规模的农民工非农就业 （世纪之交后将

近两亿人）。第一和第二趋势的交叉意味务农人员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达到约３．４亿

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２０００年 后 以 每 年２％ （约６００万）的 速 度 下 降，到２００５

年已经降到３亿人以下。（见黄宗智、彭玉生，２００７：５０２～５０３以及图一）第三

是上述的食物消费转型。正是这三个不同来源的巨大趋势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以

后几十年中有可能去过密化。（黄宗智、彭玉生，２００７）

但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而是资本—劳动双

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例子是 “温室”蔬菜种植。在投入最高的

极端，有长久的恒温建筑，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此的设备还比较少见，而且只在

寒冷地区的隆冬 季 节 方 才 真 正 必 要。比 较 普 遍 使 用 的 是 相 对 廉 价 的 塑 胶 棚，分

大、中、小型。如此的 “棚”一般需要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投入———一个劳动

力只需一亩，相对于露地的四亩———而其收获能够达到相当或更高的比例 （黄宗

智、彭玉生，２００７：５０９）。

另一个例子是种养结合的小农场。旧型的方式是一家一户只养一两头猪，用

家里的残羹剩饭以及部分粮食来喂猪。而新型的养殖中有所谓 “秸秆养殖”的方

法，使用的主要是作物的秸秆 （过去曾经是家庭的重要燃料，但今天多已被煤炭

取代），用分解剂 （生物复合酶）发酵成饲料。与粮食饲料相比，一亩地的玉米



中
国
新
时
代
的
小
农
场
及
其
纵
向
一
体
化


龙
头
企
业
还
是
合
作
组
织
？

１７　　　

只能养一头猪，而一亩地的秸秆则能够养五头。在旧的方法下，人畜处于争粮状

态，新方法则不会如此。当然，新方法既是资本密集化的 （使用分解剂等），也

是劳动密集化的 （养了更多猪）。［《论秸秆分解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２００６；亦

见黄宗智，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ｂ）：４９２］

在土地 （相对人口而言）严重稀缺的情况下，用资本—劳动双密集化来尽可

能提高土地生产率毋庸说是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的。这正是东亚国家和地区———

诸如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的模式。它和 “西方”的模式基本

不同，譬如１８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其中用牲畜来节省劳动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又譬如，美国的农业革命，用现代机械和化学肥料来节省劳动力。

至于园艺业，相对粮食种植来说，即便在前现代时期也已经是一种资本和劳

动双密集化的生产。它在１４００～１６５０年的荷兰早期经济发展中曾经起过关键作

用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１：２０、７８～７９）。即便是在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当时蔬菜主

要在自留地上种植，需要约二三倍于粮食的劳动力投入，出售部分所带来的报酬

也相当于粮食的二三 倍。① ［黄 宗 智，２００６ （１９９２）：５０、２０４～２０５、２７５］自 留

地制度比较合理地满足了它的肥料和劳力的需要，允许便利投入小量但频繁的密

集劳动 （也正是 “园艺”的 含 义）。大 跃 进 时 期，试 图 把 种 植 蔬 菜 （以 及 养 猪）

统一于工厂似的大规模组织是完全失败的。今天的塑胶大棚蔬菜种植在某种意义

上乃是昔日自留地制度在新时代的延续。

它所附带的是我们可以称作小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劳动密集蔬菜生产需要

的是小量但频繁和 多 样 的 手 工 劳 动，不 太 容 易 纳 入 斯 密 型 分 工 及 其 规 模 经 济 效

益。高档的跨季节塑胶棚蔬菜尤其如此。有机的 “绿色”农业同样主要依赖手工

而不是机械 （更不是化肥）的生产。园艺似的手工劳动是其典型，不是具有规模

效益的大型生产。

最后，种养结合的 “秸秆养殖”所显示的是结合一种以上产品生产的 “范围

经济效益”，而 不 是 “规 模 经 济 效 益”。如 此 经 济 效 益 的 农 业 有 很 长 的 历 史，譬

如，旧式的用农家的余羹剩饭来养猪，再用猪粪来肥田；又譬如，旧式的稻桑种

植，利用桑树来巩固稻田田基；又譬如，珠江三角洲的 “桑基鱼塘”，用桑叶喂

蚕，蚕粪喂鱼，鱼粪和塘泥肥桑。同样的逻辑可见于英国的农业革命，新圈的土

地允许放牧 （此前用 公 有 地）与 耕 作 的 紧 密 结 合，用 典 型 诺 尔 福 克 （Ｎｏｒｆｏｌｋ）

轮作模式———小麦—芜箐—大麦—三叶草———中的芜箐和三叶草来喂牲畜和恢复

提高地力，借牲畜节省人力来耕田 ［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２：１１１；Ｏｖｅｒｔｏｎ，１９９６：３；亦

① 我们绝对不可像有的美国学者那样据此论证私有制 （自留地）农业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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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黄宗智，２００７ （２００２）：２３１］。以上的例子全都由单一个生产单位结合两种以

上的相辅产品来做到范围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效益逻辑很不一样。

纵向一体化：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

但资本—劳动双密集化、小规模生产以及范围经济并不足以充分解释新时代

中国小农场的生命力。为城镇和长距离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农业需要另一种经济

效益，即 “纵向一体化”的效益。在西方先进国家，如此的效益多来自 “公司”

（ｔｈｅ　ｆｉｒｍ）的组织。这里，科斯的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根据他的分析，

公司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节省 “交易成本”———亦即在市场上订立不同生产和销

售合同所需的成本。无论是信息、交涉、执行等等都需要一定的成本。一个生产

食品的企业需要分别为储藏、运输、加工、销售等签订不同的合同。农业企业公

司之所以存在，便是为了把这些不同部分整合于单一个公司，借此来节省交易成

本，而其规模则取决于进一步扩大公司与分别在市场上交易间的不同边际成本。

（Ｃｏａｓｅ，１９９０：尤见第一章）①

在西方的经济史中，如此的由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 “纵向一体化”一般都伴

随着同一公司的 “横向一体化”———把许多小农场组合成单一个生产单位———而

进行，由此达到斯密型的规模经济效益。但在中国，这一切都很不同。我们已经

看到，小农场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出于其自身生产畜禽鱼和菜果的经济优越

性。但如此的小农场，如果必须单独在市场上为运输、储藏、加工和销售而分别

签订合同，其交易成本毋庸说将会很高。也就是说，它需要类似于资本主义公司

所提供的 “纵向一体化”来与 “大市场”打交道。

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中国农业管理人员和学者所采用的概念是产—加—销

和贸—工—农的 “一体化”，用的主要是两个词，一是我们上面使用的 “纵向一

体化”，另一个则是 “产业化”。目前为了促进一体化、产业化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首先是所谓龙头企业，再者是专业合作社与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我们将在

下面一一分别讨论。

和资本主义公司不同，中国采用的概念可以用 “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来表述。这和有的人心目中的 “不

① 我认为科斯的公司理论要比他的 “社会成本”理论，亦即一般之所谓 “科斯定理”重

要得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多强 调 他 们 所 认 为 的 要 点，即 必 须 确 立 私 有 产 权 赖 以 促 使 交 易 成

本最小化———见 “科斯定理”，ｗｗｗ．ｂａｉｄｕ．ｃｏｍ。这里的理解毋庸说和他们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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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最佳规模”（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ｓ）的意义不同，它指的不是不同产品在同

一生产层面上的不同最佳规模，而是在纵向一体化中的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最佳规

模。① 在耕种的 层 面，最 佳 规 模 是 小 家 庭 农 场；它 不 需 要 小 农 场 的 “横 向 一 体

化”，不需要把它 们 变 为 大 规 模 农 场 来 做 到 规 模 经 济 效 益。但 在 加 工 的 层 面 上，

有许多食品加工 （以及纺纱、缫丝等）程序可以用上工场或工厂式的组织和一般

意义的规模经济效益。中国的食品产业在这方面仍然比较落后 （这点下面还要讨

论）。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销售本身也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中国和外

国的消费者的要求都日益苛刻，一个广为人知、成规模的品牌具有个别小生产者

所不具备的规模效益。在这样的需要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法是想方设

法来创造地方性的品牌，更甚于推进某某公司品牌。我们下面会看到，他们在努

力创建一村、一镇甚或一县的品牌。以上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不同规模和组织方式

的结合乃是今天中国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特色。

可用数据

纵向一体化的 概 念 从 上 世 纪９０年 代 开 始 被 人 们 采 用，之 后 “纵 向 一 体 化”

和 “产业化”两个词逐渐成 为 官 方 对 中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现 状 与 未 来 的 表 述。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促使人们把理想建构和政策意图等

同于现实。农业部建立了一整套的机构来支撑这个概念，其正式名称是 “农业产

业化办公室”，在每一省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近几年来，产业化办公室一直在

搜集有关纵向一体化的系统统计材料，并在２００８年４月发表了其第一份长篇报

告。（《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２００８；以下作 《报告》）

《报告》中的数据不是很精确，也有点可疑。首先，对纵向一体化的概念没

有很明确的说明。目前，它被用来涵盖所有被 “带动”进入纵向一体化的农场，

所用统计范畴包括由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其它 “中介组织”、专

业市场以及 “其它”组织 （包括 “农村经纪人”）所带动的农场。没有说明的是，

那些农场没有被包括在内。比如，一个通过旧式的个别或组合的中介者而销售产

品的农户，到底被不被包括在内，而一个自己上集市销售产品的农场则看来不被

包括在内。至于把产品销售给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的农户，即便其后产品是

由旧式小贩或摊贩所销售，也许仍然会被视作纵向一体化了的农户。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统计局对 “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统计中显示

①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ｓ是恰亚诺夫的理论概念，最新的讨论见Ｓｈａｎｉｎ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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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在现代化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推 动 下，不 少 人 把 第 三 产 业 看 作 最 先 进 的 产

业，（Ｆｏｕｒａｓｔｉé，１９４９；亦见黄宗智，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ｂ的讨论）并希望 把 中 国 表 达

得比其实际更高度现代化；兴许是出于如此的意愿，统计局最近采用了一些听来

十分现代化的统计指标，诸如 “信息传输”、“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

“金融和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等，或有意

或无意地促使人们忽视占服务业人数最多的小贩、摊贩、保姆、服务员、街道清

洁员、社区保安等等农民工。结果是对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庞大规模，以及其报酬

过低和缺乏应有保障的实际做了误导性的表述。（《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１３５～

１３７、１３１；亦见黄宗智，２００９：６３～６４）“纵向一体化”的数据可能具有同样的

问题。

虽然如此，《报告》所纳入的数据显然具有一定的实质真实性，需要我们来

认真对待。根据产业化办公室的数据 （虽然多半是夸大了的数据），２００５年全国

已经有约一半的耕地 （共约１０亿亩）和一半的农户 （０．８７亿）被 纵 向 一 体 化，

要么是由龙头企业所带动，要么是由专业合作组织 （或其他类型的中介组织）和

专业批发市场所带动。（《报告》：３０９）下面我们将逐一检视这些不同的组织。

资本主义式的龙头企业

由龙头企业所带动的产—加—销一体化可以用以下的一个来自广东省的例子

来说明：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１９８６年，它用计算机系统建立每个参与

养殖的农户的档案，按规定日期和指定地点为他们提供鸡苗 （五元一只）、饲料、

药物和技术手册。之后，由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到上市日期，公司统一收

购肉鸡，与农户结算，并对肉 鸡 进 行 加 工、销 售。２００５年，公 司 的 总 销 售 额 达

到６５亿元，是个被认定为 “国家级”的龙头企业。

贸—工—农的一体化则可以用河南南阳市的例子来说明：这里有３５家龙头

企业的地毯公司，声称整合了种植３４万亩蚕桑地的农户、１７家缫丝公司和十多

万织地毯的农民工人。销售额于１９９７年已经达到了２０亿以上。（李清彪，１９９７）

无可置疑，中央和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扶持了这样的龙头企业，把它们当作

纵向一体化方式中的第一选择。２０００到２００５年间，中央政府投入了共１１９亿元

来扶持国家级的龙头企业。（《报告》：３０）地方政府亦步亦趋，其中山东省是个

比较突出的例子，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每年投入了五千万元来支撑龙头企业，２００２

和２００３年用于直接扶持企业资金周转，２００５年改为贴息贷款。省内的市、县政

府更在此上每年投入共一亿元。（《报告》：２１９）江苏、浙江、上海等其它先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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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投入 相 似。① （《报 告》：２１９；江 苏 省２００６年 把 投 入 提 高 到 八 千 万 元———

《报告》：１８８、１９４、１８０）至于像湖南那样比较贫穷的省份则没有能做出同等规

模的投入，它的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在报告中所突出的是税费减免优惠，声称达到

一千万元之值。（《报告》：２３６）

这一切说明，农业 的 纵 向 一 体 化 已 经 被 完 全 纳 入 地 方 政 府 首 要 的 “招 商 引

资”任务之内，成为地方干部根据量化的ＧＤＰ增长率来审核 “政绩”的一个关

键部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他２００１年提交清华大学的 《中国农村市场化 研

究》博士论文中，对龙头企业表示了一定的保留，对合作组织则表示了一定的认

可。（习近平，２００１：尤见３７、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１４４～１４５页）虽然如此，新世

纪国家政策至今仍然向龙头企业全面倾斜。］②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知道，ＧＤＰ增

长乃是必须遵守的 “硬道理”，不像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那样可以含糊处理。正

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央政府的诸如为环保而下拨的 “退耕还林”款项会被转用于

基础建设，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它来招商引资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８；周学光，

２０１０；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０）。

自发的合作组织？

但是，尽管政府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另类型的合作组织仍然在

同期发展了起来，自发性地在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具体的案

例显示，合作社主要从事以下类型的活动：合作购买所需物资，这是为了廉价购

买，也是为了统一标准和产品；有的合作社自己组织加工，有的干脆纳入加工公

司，有的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有的为会员提供信贷担保，有的组织销售，有的

组织 “大”户，有的聘用企业家型的经理。其基本耕种单位是小规模农场，不是

横向一体化的大规模农场。

一种组织方式是把整个产—加—销链的不同环节的单位纳入合作社。四川省

乐山市五通桥区的养鸡协会便纳入了五个生产和销售合作社、一家饲料公司、一

个种鸡场和一家兽药销售企业。和广东的温氏集团一样，这个合作社为其会员廉

价提供种鸡、饲 料 和 药 （疫 苗），也 提 供 信 息 服 务，并 为 会 员 提 供 鸡 产 品 营 销。

它不同之处在于合作社为社员而不是公司所有，它为社员组织利益分配 （包括销

售后根据情况的 “二次返利”），信贷担保，并且提供某种程度的风险保护，在市

①

②

上海声称２００５年投入２１００万元扶持专业合作社。（《报告》：１７９）

感谢崔之元教授告知并为我找出习近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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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低迷时，试图为社员弥补损失。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该合作社已经扩大

到将近５００小农户会员，存栏蛋鸡１３２万只。（《报告》：１３）

山东省阳信县的鲁北肉牛产销合作社是另一 个 例 子。２００４年 在 八 家 肉 牛 加

工和流通企业的支持下创办。成立时有社员２３１名，注册资金３０万元。合作社

主要协调农户和屠宰户，以及饲养户和运销户，印刷各种购销协议书，为社员间

的交易进行鉴证、登记。此外，成立专业化技术队伍和机构，并组织技术人员到

各养殖专业村、户进行指导和培训。合作社统一购买饲料、药品等，借以降低社

员成本。同时，对产品统一价 格 和 标 准，联 合 销 售，拓 宽 市 场。２００６年 合 作 社

扩大到５３０名会员，总销售额达到２４８．８万元 （《报告》：１０３～１０４）。

又一个例子是广东省粤北山区的乐昌市的九峰镇农产品流通合作社。这个合

作社结合了５４个比较 “大”的种植户和４８个也是比较 “大”的流通户。它纳入

了３９００亩的菜果地，平均一种植户７２亩 （在中国称 “大”户，但平均才１２英

亩），年平均收入２０万元一户。（《报告》：２４４）

根据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提供的数据，龙头企业在２００５年占据所有１３．６万纵

向一体化组织的４５％。这并不稀奇，因为我们知道政府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大力扶持

这些组织。虽然如此，龙头企 业 所 占 比 例 只 从２０００年 的４１％上 升 到２００５年 的

４５％。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自发性的合作组织。它们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实质性

支持，居然从２０００年总量的１４％达到了２００５年的３６％———见表２。

表２　纵向一体化组织类型和数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年份、数量、

比重　
类　型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龙头企业

带动型
２７，２７６　 ４１％ ４１，９０５　 ４４％ ４９，７０９　 ４４％ ６１，２６８　 ４５％

中介组织

带动型
２２，１４６　 ３２，０７６　 ４１，４３０　 ６２，９１４

其中：专业

合作社
９，５５２　 １４％ ２０，２４５　 ２１％ ３０，５４６　 ２７％ ４８，４７３　 ３６％

专业市场

带动型
７，６７４　 １２％ ９，１６３　 １０％ １０，５６５　 ９％ １１，５４３　 ９％

其它 ９，５９２　 １１，２８８　 １２，２４９

纵向一体化

组织总数
６６，６８８　 １００％ ９４，４３２　 １００％ １１３，９５３　１００％ １３５，７２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２００８：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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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化办公室所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材料来看，合作组织所采用的合同方式

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龙头企业所采用与农户联结的方式一般主要是订单，而合

作社所采用的多是按股分红或利润返还合同。后者和合作社基本同步发展 （《报

告》：３０９，表２）。

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在订单合同的安排下，即便是具有 “保护价”规定的订

单，来自加工和销售的利润归属企业而不是农户。而在按股分红或利润返还的合

同下，耕作者能够获得加工和销售的部分利润。这样的利益考虑是耕作者之所以

趋向合作社的重要原因。①

但是，龙头企业规模和利润一般比合作社要大。我们可以预期，在政府大力

扶持之下，它们所带动的农场要比合作组织多得多。现有的数据材料不允许我们

按照农户数量来区分这两种组织，但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分别的销售量来做一个大

致的估计：表３显示，龙头企业在２００５年的销售量达到１，８４５亿元，占被统计

的纵向一体化农业总销售量 （３，０６２亿元）的６０％，要比 “中介组织” （其中大

部分是合作组织）的２７３亿多得多。也就是说，合作组织虽然可能占到所有产业

化组织数量中的三分之一，但其所带动的农户则多半还不到９％。

表３　农业产业化不同组织的销售收入

年份、收入

和比重

　类　型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收入＊（亿元） 百分比 收入（亿元） 百分比 收入（亿元） 百分比

龙头企业 ９４６　 ５８％ １，４２６　 ５７％ １，８４５　 ６０％

中介组织＊ １３４　 ８％ ２１１　 ８％ ２７３　 ９％

专业市场 ５６０　 ３４％ ８６６　 ３５％ ９４４　 ３１％

总收入 １，６４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３　 １００％ ３，０６２　 １００％

　　＊没有合作组织的分别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２００８：３１１。

但是，即便是不到９％，我认为还是有点意外。在２００２到２００５年间，也就

是政府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期间，合作组织的总销售额仍然增加了约一倍，幅度

要略高于龙头企业。我们要问：如果政府以同等的力量来支撑合作组织，它的发

展幅度又会怎样？本文在最终部分会返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① 我们也可以这样 来 理 解：对 分 散 的 小 农 户 来 说，不 可 能 像 工 厂 车 间 那 样 组 织 起 来；

合作组织是其最接近工会的维护自己集体利益的可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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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的专业市场：形态未确定的纵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的第三种主要组织形式是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它们可以视

作介于龙头企业和 “社会化”的合作组织两者之间的组织方式。中国的地方政府

其实一直在积极创办和组织这样的市场。以山东为例，该省声称拥有７５０个营业

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专业市场。（《报告》：２１５）起关键作用的是市、县政府。以著

名的寿光市为例，其蔬菜市场闻名全国。该市政府总共投入了４０００万元，所组

建的六个专业市场中包括蔬菜、水果和畜禽市场 （秦锡尧，２０００）。其蔬菜市场

创建于１９８４年，开始 时 由 政 府 拨 了１０亩 地，其 实 只 不 过 是 个 成 规 模 的 旧 式 集

市，由市政 府 的 工 商 管 理 局 代 管。但 其 后 的２０年 间，总 共 扩 建 了 九 次，并 在

２００３年与深圳农产品有限公司搭档，又进行扩大，今天这个 蔬 菜 市 场 已 经 达 到

６００亩的空间范围，销售３００多种蔬菜，其韭菜市场号称全国第一。据说，寿光

的蔬菜市场整合了８４万亩地的小蔬菜农场，包括３０万个大棚，带动了全市所有

（蔬菜）农场中的８０％ （《报告》：１４）。这个纵向一体化了的系统拥有二百多部

运菜车辆，提供北京市上市蔬菜的五分之一。（秦锡尧，２０００）

在专业市场之外，地方政府也非常有意识地推进地方品牌的发展，诸如 “一

村一品”（模仿日本的先例）和 “一镇一品”等，在这方面其实要比推进公司品

牌更加不遗余力。寿光市声称拥有５８７个专业村和镇，其中包括 “中国韭菜第一

乡”、“中国胡萝卜第一镇”、“豆瓣生产专业村”等等 （《报告》：１４）。如此的地

方性品牌，和专业市场同样，是地方政府纵向一体化政策中的枢纽工程。江西省

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声称拥有２，０００个专业村 （《报告》：１４、１９）。

如此的制度当然和一般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很不一样。我们也许可以预

期，政府组建的专业市场在设定价格上也许会比面对弱势小农户的大型食品公司

相对公道。但同时，它们只不过是整个耕作到销售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其他部

分可能是由企业公司来整合，也可能是由合作组织或小贩等来连接。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专业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导向还是个未知之数。

与组建市场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食品加工方面显然仍旧发展不足。根据产

业化办公室的数据，全国食品加工的产值现在只达到原 来 农 业 产 值 的４０％，远

远低于发展国家，后者多要超出原值三四倍。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加工食品

在饮食消 费 中 所 占 的 比 例：中 国 现 今 才 占２５％，远 远 低 于 发 展 国 家 的９０％。

（《报告》：２３）显然，地方政府至今还没有大力投入食品加工的产业和服务。寿

光市是个例外，它声称为本市产品之进入国内外市场投入了８，０００万元。加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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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许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发展空间，也是一个尚未定型的空间。

产权制度所起作用

我们即便不考虑另类的合作组织和 （政府组建的）专业市场，也可以确定，

现今的土地承包制度对纵向一体化的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上面已经讨论

过中国纵向一体化不附带横向一体化的特色。那可以说是现今产权制度所起的最

显著的作用。

此外，正如Ｚｈａｎｇ和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２００８）的研究①指出，现有的产权制度给

了拥有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可以用来和企业公司谈判的条件。一个农户或一个村

庄集体可以用他们的承包权来换取一份在公司领工资的工作，一般借此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的农户则在家乡保留自己的承包地而在外地为公

司打工，他们仍然拥有一定的土地财产或社会保障。我们应该把这种农户和那种

完全放弃自己承包地而外出佣工 （在该地办居留证，但不会得到该地的承包地）

的 “无产”工人区别开来。

根据他们的经验材料，Ｚｈａｎｇ和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力争，农村土地不应私有化，因

为那样只能促使土地的兼并和大量农民从土地游离。土地承包制度则赋予农民一

个与企业谈判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他们认为，有产的

（“半无产化了的”）农民工人的经济地位要优于完全无产化了的农民工人。我基

本赞同他们的分析，但认为产权因素只是上述众多其他经济因素中的一个。

农业纵向一体化将向哪里去？

最后，我们要问，从其最近的动向来看，中国农业的纵向一体化未来将往哪

里去？很清楚，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将会相当长期延续下去，在大型企业进入食品

产业之后仍然如此。这既是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也是出于小规模农业在饲

养畜禽鱼和种植蔬果方面的多重的经济优越性。

尚未确定的问题是合作组织到底会不会在大农业企业之外成为一个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另类选择。中国政府过去在实践之中，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无论其

言论 （诸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口号以及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颁布的 《中

① 主要关乎外资企业，如肯 德 基 公 司、雀 巢 公 司、一 家 日 本 辣 根 公 司 以 及 一 家 台 湾 花

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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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①）如何。但是，即 便 如 此，合 作 组 织 在 近 年

来仍然显示了一定的生命力。由此看来，“社会主义”的表达也许仍然可能会成

为社会化走向的一种动力。②

从耕作者的视角来看，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它能使耕

作者获得来自加工和销售的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只看着它们完全流入龙头企业

或中介商人之手。这是合作组织自发兴起的主要原因。

它的弱点在完全没有得到像龙头企业那样的政府扶持。大家知道，在中国这

个制度环境下，没 有 政 府 的 扶 持 便 步 步 难 行，几 乎 等 于 是 被 排 挤。这 是 个 致 命

问题。

问题是如此的合作 组 织 是 否 真 正 能 够 在 加 工 和 销 售 方 面 和 龙 头 企 业 一 较 长

短。我们要问：合作股份等制度会不会影响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在这方面，以下的一个例子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浙江 （省）临海 （市）

桐林 （镇）果树合作社以其柑橘和西兰花著名，其中有４０％是 出 口 的，其 余 多

售于华北地区。合作社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王顺海的人———据说他专业知识丰

富，关系网络较多，本人是省政协委员，在市政府中同学众多———也就是说，是

位具备在中国制度环境下成为企业家条件的人。但王一直致力于合作社的建设。

该社在组建时有会员４０名，都是相对 “大”的农户 （１００亩以上者），由他们参

股入社。王本人从合作社领取月２０００元的薪酬，而更重要的是，合作社给予他

全社利润的５％的分红，远高于其他社员。王自豪地说他最近还聘了一位大学生

助手，其年薪５万 元。现 在 该 社 会 员 数 已 发 展 到４３８名，十 倍 于 其 创 办 时 期。

（王顺海访谈，２００７；王顺海，２００７）像这样的合作社，我们可以视作合作股份

的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公司经营管理方式的结合。

最佳的结合方式只能通过实践来探寻。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可能可行方案

是结合合作组织的所有制度与企业公司的经营模式，在合作所有的框架下，给予

管理者适当的报酬激励和一定的决策权力。那样，能够兼具合作所有的优点以及

公司型运作的优点。如此的组织，也许可以称作合作公司。

至于在加工和销售层面上，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它首先会是一个社员或工人

所有的组织，在管 理 制 度 上 也 许 可 以 采 用 某 种 形 式 的 承 包 制，联 产 到 工 场 或 车

①

②

其第８条声称国家将 “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

政策引导等措施，促 进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发 展”。但 是，根 据 《农 业 产 业 化 报 告》所 提 供 信

息，显然并没有积极实施。

见上引习近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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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办公室或个人。其激励制度和稳定性也许会更佳于支付工资的企业。

根据产业化办公室的数据，２００５年全国共有４８，４７３家起纵向一体化作用的

合作社，其总销售额达到所有一体化组织中的 （不到）９％。众所周知，在中国

的制度环境下，政府的扶持极其关键。比如，王顺海本人便提到合作社融资的困

难，它们一般无法向 国 家 银 行 贷 款，只 能 通 过 非 正 式 的 借 贷 来 融 资 （王 顺 海，

２００７）。如此看来，在没有政府实质性扶持的情况下，合作社能够达到全国销售

额的９％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此外，在合作社之外，还有一体化形态尚未确定

的专业市场，它们带动了占总销售额的３１％的农 场。我 们 要 问：这 样 对 社 员 们

比较有利的组织方式是不是还有发展的空间？

我们如果回顾１９８０年代由集体干部领导的令人瞩目的乡村工业发展 （尤其

是所谓 “苏南模式”），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积极扶持，合作

组织也许真可能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纵向一体化组织方式。对社员们来说，它们

会比龙头企业有利得多。我们也许还可以指出，如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口号要真具有实质性含义，可能必须向这样的方向走。

结　　论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合作组织这种另类型的纵向一体化，如何看待其优点和缺

点以及其发展潜力，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

—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的纵向一体

化不会像西方经验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它将会主要依靠小规模的蔬果种植和畜

禽鱼饲养。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将会是一个以 “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而不

是像一般城市工业那样以 “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

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 “小农”、“农场”的天下。（黄宗智，２００８ｂ）

以上是比较能够确定的结论。尚未确定的是 “社会化”的合作组织到底会不

会在中国新时代的农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至今还没获得真正能够测验自己潜

力的机会。它的未来显然将取决于政府的抉择，会不会真正给予它在市场上和龙

头企业一较长短的机会。

农业方面的抉择其实关乎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今天的中国同时包含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成分 和 计 划 经 济 型 社 会 主 义 的 成 分。两 者 之 间 显 示 非 常 尖 锐 的 矛

盾，尤其见于ＧＤＰ增长和社会危机之间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现实，当务之急不

是在两者之间做单一的选择，而是要探寻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含含糊糊

的妥协，而是在确认两者必然共存的现实上的超越性结合。它的先决条件既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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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和动力，也是社会公正和稳定。当前，面对农村人际关系、社区、道德和

文化的全面崩溃，合作组织是否具有重新整合农村社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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